
关于组织申报陕西基础科学（化学、生物学）研究院

2023 年度基础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聚焦化学、生物学前沿科学问题和技术瓶颈背

后的科学问题，服务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地方经济社会绿色

高质量发展，陕西基础科学(化学、生物学)研究院启动实施

基础研究计划项目，现就做好陕西基础科学(化学、生物学)

研究院 2023年度基础研究计划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项目类别与资助重点

研究院围绕合成与分析化学、宏观生物学、微观生物学、

物理化学与高分子化学、化学生物学等五个方向设立科研项

目，科研项目包括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两类。为确保实现总

体目标，基础研究计划要求研究内容必须符合项目指南要求。

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，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

进行设计。重点项目应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进行整

体设计申报，研究内容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内容;青年

项目应参照项目指南所列研究方向自行选定研究课题。

(一)重点项目

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

究方向和学科增长点开展深入、系统的创新性研究，促进学

科发展，推动相关重要领域和科学前沿取得突破。



重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不超过 50万元/项，执行期两年，

可设不超过 3个课题。参与单位不超过 5家，参与人不超过

8人。项目组成员不包括学生。

(二)青年项目

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

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，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快速成

长，培养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。

青年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 5万元/项，执行期两年。参与

单位不超过 2家，参与人不超过 5人。项目组成员不包括学

生。

二、资助条件与要求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本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人应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

的经历；申报重点项目负责人申请当年 1月 1日不超过 55

周岁[1968年 1月 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

职称，有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的经历并取得较

突出学术成果；申报青年项目的负责人在申请当年 1月 1日

不超过 40 周岁[1983年 1月 1日（含）以后出生]；在站博士

后研究人员、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的人员不

得作为项目负责人进行申请。

（二）限项规定



对于前期承担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在执行期结

束后仍未完成结题或验收的负责人，不予支持；

正在承担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项目组和曾经

撤项（或终止）项目的负责人不得申请 2023年度省教育厅

科学研究计划项目。

项目负责人本年度最多只能申报 1项，项目组成员参与

项目数最多不超过 2 项。

禁止同一项目申报多个不同类别项目，或多头申报其他

部门设立的项目。

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结题后当年可申请研究院当年项目。

（研究院基础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属于陕西省教育厅科

学研究计划项目中的一类，限项规定参考依据：《陕西省教

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 2023年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通

知》、依据《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等

相关文件）

三、申报时间与要求

1. 2023 年度陕西基础科学研究院科研计划项目申报使

用 “陕西基础科学研究院项目管理系统 ”（登录网址：

http://kygl.sneducloud.com/jcyjyxm），申报系统共用“陕西省

教育科研综合管理系统 ”中用户体系（登录网址：



http://kygl.sneducloud.com），所有申报项目均实行网上在线

申报。

（1）校级管理员：使用项目校级管理员账号、密码登

录“陕西基础科学研究院项目管理系统”，完成本校申报账号

的发放和业务数据审核工作；（2）申报人员：在“陕西省教

育科研综合管理系统”中已有账号的人员，使用已有账号、密

码登录“陕西基础科学研究院项目管理系统”，完成项目的申

报工作；（3）无申报账号人员联系各校级管理员在“陕西基

础科学研究院项目管理系统”中生成账号，使用新账号完成研

究院项目的申报工作。

2.各单位要对照项目申报指南认真组织填写，确保申报

资格的有效性和真实性，择优推荐，按照重点项目和青年项

目分别形成推荐顺序，拟推荐项目须在单位公示 5天。

3.申报材料。依托单位需提供推荐公函、推荐项目清单

和项目公示情况各 1份（均盖单位公章）。

四、申报注意事项

(一)重点项目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结题情况，择优

对不超过 50 %的项目予以继续支持。青年项目将根据结题情

况择优进行滚动支持。

(二)鼓励开展化学、生物学基础前沿领域探索性研究，优

先支持原创性研究；优先支持前期已取得创新性成果并有望

http://kygl.sneducloud.com/


取得重大突破的青年学者牵头申报的项目；优先支持研究院

参与单位成员申报，鼓励构建跨校际、跨学科的研究队伍，

共同开展联合攻关与协作研究，推动原创性成果产出；对不

符合本基础研究计划科学目标的项目不予受理。

未尽事宜，请与研究院联系。

联系人：张老师

电话：029-88302814；18192132271

邮箱：sxjcyjy@nwu.edu.cn

系统技术支持：029-87669498

联系地址：西安市长安区郭杜教育科技产业区学府大街

1号（邮编：710127）

后续相关项目通知请及时关注“陕西基础科学（化学、

生物学）研究院”官方网站（登录地址：

https://jckxyjy.nwu.edu.cn/index.htm）、“陕西基础科学化生

研究院”微信公众号。

陕西省基础科学（化学、生物学）研究院

2023年 11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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